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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4-121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 年 11 月 25 日 

2、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 17 号健康元药业

集团大厦二号会议室 

3、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53,846,2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0.8935 

4、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邱庆丰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董事兼总裁林楠棋先生、董事兼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邱庆丰先生、董事兼副总裁幸志伟先生、独立董事霍静女士

现场出席；董事长朱保国先生、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独立董事覃业志先生、彭

娟女士、印晓星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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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其中监事余孝云先生、李楠女士现场

出席，监事彭金花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朱一帆先生现场出席，副总裁杜艳媚女士现场列席，副总

裁赵凤光先生、张雷明先生以视频方式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丽珠集团为其控股子公司丽珠单抗提供三年持续融资担

保及公司为其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24,361,840 96.9088 29,355,511 3.0775 128,868 0.0137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2,921,571 99.9030 794,980 0.0833 129,668 0.013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2,980,828 99.9092 701,371 0.0735 164,020 0.017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丽珠集团为其控股子公司丽

珠单抗提供三年持续融资担保及公

司为其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28,708,187 49.3330 29,355,511 50.4454 128,868 0.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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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57,267,918 98.4110 794,980 1.3661 129,668 0.2229 

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议案》 
57,327,175 98.5128 701,371 1.2052 164,020 0.282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上述议案 1-3 均为特别议案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 1-

3 议案均需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皇甫天致、黄俐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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